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为切实推进县

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及学生入学

行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公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进一步推进“就学

一件事”网上办，掌上办，落实便民服务举措，聚焦高频政务服务，

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一）城区小学

学区划分

1.横峰县一小

招收居住在东至银珠亭移
民及上窑口居住区，西至
人民大道铁路桥洞东侧铁
路家属房--港边路口--红
太阳世纪花园--解放北大
道以东--原华泰宾馆--古
窑大道以北--西门东路
（拘留所）--到老自来水
厂沿线以东（含老自来水
厂居民和阳光豪庭），南
至浙赣铁路，北至北哨村。

2.横峰县二小

招收居住在东至人民大道
铁路桥洞以北西侧铁路家
属房（大地飞歌）--经贸
大厦--解放中大道--红太
阳商业大厦--解放北大道
以西--老新华书店--古窑
大道以西--西门东路（老
检察院）--到老自来水厂
沿线以西--老造纸厂（欢
歌苑），南至浙赣铁路以
北，西至瞿水岭垃圾转运
站及红桥场白沙岭村，北
至上茅坪村。

3.横峰县实验小学

招收居住在人民大道以西，
端章大道以北，北至浙赣
铁路以南，西至岑阳大道
西的创业小区、红枫·凯
旋城和祥和家园小区以及
姚家乡毛干村户籍子女，
幸福家园小区，路家山保
障性住房小区，学苑小区。

4.横峰县兴安学校
（小学部）

招收居住在人民大道以东，
浙赣铁路线以南红桥东路
--城郊村的糯禾垅、霞曹，
莲荷乡上、下石，南至莲
荷新区兴业路以北（含莲
荷保障性住房小区），红
桥场莲荷分场练家分场籍
子女，西至人民大道以东
至南延伸，北至浙赣铁路
以南。

5.横峰县第三小学

招收居住在东起人民大道
和端章大道交叉南延伸以
西，北至端章大道，南至
莲荷新区兴业路以北（含
富源新村、绿苑保障性住
房小区），延伸至七里垅
良种场，西至岑阳大道以
西至经开区（含廻垅村户
籍子女、园景经济适用房，
富和悦府小区）。



（二）城区初中

学区划分

1. 横峰县第二中学

招收浙赣铁路以北的城区户籍、
购房户子女2023年应届小学毕
业生以及岑阳中心小学学区内
符合条件的2023届毕业生。

2.横峰县兴安学校（初
中部）

招收浙赣铁路以南的城区户籍、
购房户子女2023年应届小学毕
业生以及莲荷小学学区内符合
条件的2023届毕业生（含莲荷
村、丁家村、九甲村、黄藤村、
蔡家村和红桥场莲荷分场、练
家分场户籍）。

城区所有公办中小学校同时都

作为进城务工和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入学的安置点。进城务工和经商人
员随迁子女根据监护人务工企业和
经商店址所属学校片区安置就读学
校。学校实行混合编班和统一管理
，促进随迁子女融入城区学校和社
区。公办和民办学校都不得向随迁
子女收取有别于本地户籍学生的任
何费用。



（三）农村地区小学
和初中学区划分

县域内农村地区中小学学区由各乡镇学校按照
“就近入学”原则，根据本乡镇学校网点分布、
当地历史沿革、新农村建设、城镇化进程等情
况进行合理划分。

（四）民办学校学区

划分，全面实行公民同招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文件关于
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和公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同步招生的规定要求，坚持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优先满足学
校所在县（区）学生入学需求。严格遵守义
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面向社会有计划招生，
不纳入划片招生范围，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一）城区学校新生

招生计划

• 城区各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
生计划数确定，以招生学校上报
县教体局的招生计划数为基础，
县教体局根据各校师资配备、学
校容量等情况逐校进行核定。

•县一小一年级计划招生6个班，县
二小一年级计划招生8个班，实验
小学一年级计划招生7个班，县三
小一年级计划招生6个班，兴安学
校小学部一年级计划招生4个班，
初中部七年级计划招生8个班，钟
山学校小学部一年级计划招生1个
班，初中部七年级计划招生14个
班，县二中七年级计划招生20个
班。

（二）农村地区学校

招生计划

• 农村地区各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招生，由各乡镇学校根据“免
试就近入学”原则自行制定招生
计划。招生计划由乡镇中心小学
和初中学校汇总统一报县教体局
审批、备案。

（三）民办学校

招生计划

• 民办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招生计
划数确定，由学校上报招生计划
至县教体局，县教体局依据其师
资配备、学校容量等办学条件进
行核定，学校在县教体局下达的
招生计划和省定标准班额内遵守
义务教育免试入学原则招生，严
禁超计划、超班额招生。



1．城区户籍类

（简称第一类）

• 适龄儿童少年或小学毕
业生为城区学校学区内
户籍的（指的是2022年
12月31日前迁入本学区
常住户籍人口）；

2．城区购房类

（简称第二类）

• 适龄儿童少年或小学毕
业生为非第一类，但其
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已在城区学区内自
主建房或购房。车库、
商住楼、商铺等非住宅、
非直系亲属间共有的房
产均不作为义务教育学
校招生学区范围依据。

•商品房开发商必须取得
住建部门的《房屋建筑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由开发商各报一份到
县教体局和所在学区学
校备案），购房者必须
有房屋产权证发证或网
签购房买卖合同（有二
维码和备案编号）截止
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3．招商引资企业法人、外
聘高管、企业核心技术骨
干子女类（简称第三类）

• 适龄儿童或小学毕业生
为非第一、二类，但其
父（母）在经济开发区
内（或九甲物流园区）
开办企业、外聘高管或
企业核心技术骨干。企
业高管一般指董事长、
总经理（或首席执行
官）、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监事会成员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4．进城务工及经商类
（简称第四类）

• 适龄儿童或小学毕业生
为非第一、二、三类，
其父（母）目前在城区
学区内务工或经商，进
城务工的必须有用工单
位开具的用工证明及县
社保中心提供的2022年
12月前六个月（可含
2022年12月）用工单位
为其缴纳的社保缴费凭
证；经商的必须提供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
12月31日前颁发的经商
营业执照（含年检）和
经营销售凭证，且该店
铺一直处于正常营业状
态。新生资格核查时县
纪委、市管局、教体局
和学校将组成工作组对
经商户进行实地全覆盖
核查，如发现弄虚作假
者，取消城区公办学校
入学资格。

5．父母亲工作调动类
（简称第五类）

• 适龄儿童或小学毕业生
为非第一、二、三、四
类，因父母工作变动到
县城政府机关或事业单
位工作。

6.优待类

（简称第六类）

• 根据《上饶市军人子女
教育优待实施细则》
（政联〔2013〕1 号），
横峰籍或在横峰县域内
现役军人的子女2023年
秋季学期就读公办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的给予优
待。县级引进高层次人
才子女入学具体由县教
体局根据各校学位情况，
按照就近入学原则统筹
调剂就读；在编在岗教
师子女，可选择在本校
入学。



小学2023年8月1日至8月5日，初中2023年8
月6日至8月10日。办理方式实行网上办，家长
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或不会网上办理，可携带相
关材料到学校，由学校志愿者协助线上办理。
（网上办操作方法可查阅文末文件）

城区公办中小学报
名预约时间


